
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

徵聘專任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專任教師【公告】 

一、 起聘學期(日期)及名額： 

(一)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 (116 年 2 月 1 日)，「小動物臨床醫

學」專長 1 名。 

(二)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(116 年 8 月 1 日)  

1. 「小動物臨床醫學」專長 1 名。 

2. 「大動物臨床醫學」專長 1 名。 

二、 聘任資格： 

(一) 以具有博士學位為原則。或具碩士學位且曾從事獸醫學有

關之研究工作、職業或職務 4 年以上，獲有歐美紐澳國獸

醫師協會專科獸醫師認證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(二) 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者，應於學位取得後曾任其他公私立

機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任教學、研究工作、專門職業或職

務兩年以上之經歷。 

(三) 「小動物臨床醫學學」及「大動物臨床學」專任教師，需具

有本國獸醫師證書，如有小動物臨床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三、 專長領域： 

(一) 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之「小動物臨床醫學」專任教師，

須配合教授小動物內科學、診療實習、臨床討論、寵物義診

等課程，並能協助於獸醫教學醫院開設小動物醫療門診。 

(二) 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之「小動物臨床醫學」專任教師，

須配合教授小動物內科學及外科學、診療實習、臨床討論等

課程，並能協助於獸醫教學醫院開設小動物醫療門診。 

(三) 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之「大動物臨床醫學」專任教師，

須配合教授反芻動物疾病學、獸醫公共衛生學、診療實習、

臨床討論等課程。 

四、 代表著作： 

(一) 代表著作應符合5年內(115學年度第2學期起聘之應徵者，

時間應為 111 年 2 月 1 日以後；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聘

之應徵者，時間應為 111 年 8 月 1 日以後)以第一作者或通

訊作者發表於 WOS 收錄期刊之研究論文(Full paper)，且期

刊須符合其「所屬領域排名前 60％(助理教授)或前 50％(副

教授)」或「Impact Factor 2 以上」之規定。 

(二) 應徵助理教授者，得以博士學位論文為代表著作，不受 5 年

內之限制。 

 



五、 應徵方式： 

(一) 填寫 google 表單

( https://forms.gle/gq7FPuETQKwUAydSA )，並下載送審文

件清單及清單所列各項資料。 

(二)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 年 7 月 10 日截止。 

(三) 收件方式：將送審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檔案，並請提供可

編輯之電子檔案，於截止日前寄至本系電子信箱

vmnchu@nchu.edu.tw。郵件主旨及檔名「應徵專任教師_

申請人姓名」。 

(四) 推薦信 3 封：截止日前由推薦人直接寄至本系電子信箱。 

六、 書面資料審查後，擇優邀請進行英語模擬教學及英語學術演

講。 

七、 本員額聘任後需依「本校教師評鑑準則」規定，接受評鑑及

限期升等。 

八、 聯絡人：魏小姐 04-22840834 分機 351。 

 

 

 

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「小動物臨床醫學專長」師資課程

規劃 
 

學  期 科  目  名  稱 時數 學分 

上學期 

獸醫社會實踐(學士班/選修) 2 2 

小動物自體免疫疾病概論(學士班/選修) 0.6 1 

臨床討論(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兩班/必修) 9 10 

小動物眼科學(學士班/選修) 2 2 

下學期 

寵物義診(學士班/選修) 1.4 2 

小動物內科學((學士班/必修) 0.5 3 

臨床討論(學士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9 10 

合計 28.5 3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「小動物臨床醫學專長」師資課程

規劃 

學  期 科  目  名  稱 時數 學分 

上學期 

小動物臨床診斷學實習 (學士班/選修) 1.5 1 

臨床討論(學士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4 10 

臨床病例檢驗判讀特論(碩班/選修) 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一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二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下學期 

小動物外科學(學士兩班/必修) 0.8 3 

小動物外科學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0.5 1 

獸醫臨床內分泌學(學士班/選修) 2 2 

臨床討論(學士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4 10 

小動物骨科學(碩班/選修) 1 2 

臨床病例檢驗判讀特論(碩班/選修) 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一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二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合計 20.2 3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「大動物臨床醫學專長」師資課程

規劃 

學  期 科  目  名  稱 時數 學分 

上學期 

反芻動物疾病學(學士班/必修) 1.5 3 

臨床討論(學士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15 10 

乳牛疾病學特論(碩班/選修) 2 2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一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二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反芻動物疾病文獻探討(一) (碩班/選

修) 
1 1 

下學期 

獸醫公共衛生學(學士班/必修) 0.1 3 

獸醫公共衛生學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0.2 2 

大動物外科學(學士班/必修) 2 2 

臨床討論(學士兩班/必修) 2 2 

診療實習(學士兩班/必修) 15 10 

乳牛臨床繁殖障礙學及實習(學士班/選

修) 
2 2 

乳牛外科學特論(碩班/選修) 2 2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一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專題討論-臨床組(二)(碩班/必修) 0.1 1 

反芻動物疾病文獻探討(二) (碩班/選

修) 
1 1 

合計 46.2 4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送送審文件清單 

□1.應聘申請書、新聘教師申請書、新聘教師送校教評會審查應繳證

件清單 

□2.自傳 (格式自訂，含個人照片、學術專長說明、特殊專長或優異表

現等。) 

□3. 教學計畫 (格式自訂，含教學理念、擬任教科目之課程大綱或參與

部分教學。) 

□4. 未來研究計畫(格式自訂，含背景、方法、預期完成項目等。) 

□5. 著作目錄一覽表 (本國作者請加註中文名) 

(1) 表列著作皆應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

審準則規定。 

(2) 期刊論文之專業領域排名/期刊總數 (排名百分比 Rank by 

Journal Impact Factor)及影響係數 (IF 值 Journal Impact Factor)

欄位，請填列送審當時 WOS 論文資料庫 (Web of Science)最

新公告之數值。 

(3) 代表著作如為期刊論文，發表日期應為本系徵才公告日期所載時

間，並以第一作者或通信(訊)作者發表於JCR 收錄論文期刊，

並符合最低標準規定。 

(4) 新聘副教授級以上之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

發表於 JCR 收錄論文期刊，以其所屬領域之排名百分比前 

50%或 IF 值 2 以上為最低標準。 

(5) 新聘助理教授其代表著作可為學位論文或發表於 JCR 收錄

論文期刊，以其所屬領域排名百分比前 60%或 IF 值 2 以上

之著作為最低標準。 

(6) 如 WOS 論文資料庫最新公告之數值未符合上述最低標準，得

使用代表著作被接受時公告之數值，需檢附佐證資料。 

(7) 病例報告、簡報型論文及綜合評論等不屬原始完整研究論著

之著作，不得為代表著作。 

(8) 病例報告刊載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者，視同全文論文

可為參考著作。 

□6. 代表作合著者證明 

(1) 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，應依學術倫理詳列各作者完成部分

或貢獻，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。 

(2) 代表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： 

i. 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 

ii. 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（訊）作者，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

通信（訊）作者之合著者簽章證明。 



□7. 著作(含代表著作、參考著作及 WOS 論文資料庫最新公告之數值證明) 

□8.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 

(1) 如係外國學歷，請附中譯本或英文本；畢業證書、成績單並須經駐外

使館認證證明。 

(2) 如具有擬聘等級之合格教師證書者，免附駐外使館認證證明。 

(3) 如尚未取得學位證書，需於系教評會評分表決前完成學位考試並提供就

讀學校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，證明能於應徵職缺起聘日期前3個月畢業。 

□9. 獸醫師證書影本 

□10.經歷證明文件 (無則免附) 

(1) 如係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或英文本。 

(2) 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者，應於學位取得後曾任其他公私立機構與所習學

科有關之專任教學、研究工作、專門職業或職務兩年以上之經歷。 

□11.教師證書影本 (無則免附) 

□12.個資同意書 

□13.身分證影本 

□14.系/院/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迴避名單及著作外審委員排除及迴避名單 

□15.擬任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

住證情形具結書 

□16.傑出新進教師獎勵申請書(無則免附) 

本校新進教師彈性薪資分為一般新進教師獎勵（1.5萬/月）及傑出新進教

師獎勵（3萬/月），其中傑出新進教師獎勵須符合本校教師彈性薪資獎

勵辦法第6條所定之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。 

(1) 基本條件(符合下列其中之一) 

A.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、研究人員。 

B. 於本校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

(2) 特殊條件(符合下列其中之一，請提供佐證資料) 

A.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或執行優秀年輕學者

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者。 

B.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

者研究著作獎者。 

C. 曾獲國內、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。 

備註：推薦信 3 封由推薦人於截止日前直接寄至本系電子信箱。 


